西安市鄠邑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征求意见汇总表
	序号
	部门/单位名称
	修改意见
	修改情况说明

	
	区人武部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委宣传部
	《西安市鄂邑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收悉，经认真讨论研究，建议做出以下调整:

2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2.1防灾减灾委员会成员单位:区委宣传部，应添加区融媒体中心。

4.3.4发布内容:区防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水务局....区气象局、区委宣传部等成员单位会商后，主要发布两项内容。应在成员单位中加入区融媒体中心。

(7)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组织做好新闻宣传等工作，及时向社会公众通报灾情和救灾工作情况。应加入区融媒体中心。

更改理由:区委宣传部负责对全区新闻宣传工作的政策指导、导向管理、工作协调及业务监督。负责组织协调全区重大活动新闻报道、发布工作，负责指导协调突发事件、社会热点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区融媒体中心为我区新闻单位，承担具体的新闻。
	已于2.3中添加区融媒体中心：负责协调救灾法规、政策等的广播电视节目、栏目的宣传工作；

已于4.3.4中添加区融媒体中心

已于5.1.3/5.2.3/5.3.3中修改为（8）区委宣传部组织做好新闻宣传等工作，及时向社会公众通报灾情和救灾工作情况。

	
	西安市鄠邑区委统战部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投资合作和工业信息化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民政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财政局
	一、部门职责问题

应急预案中关于区财政局职责建议参照市级预案修改为“区财政局负责安排区级各项自然灾害救助资金预算;及时拨付中央、省级、市级和区级救灾资金，并对救灾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参与全区减灾救灾工作政策、规划的制定”。

二、响应措施问题

从工作实际出发，建议将I至Ⅱ级响应中响应措施的第4点改为“区应急管理局、区财政局结合灾情实际及时向市应急管理局、市财政局申请救灾应急补助资金”。

三、保障措施问题

根据目前区级资金追加程序，建议将保障措施中资金保障的第四段修改为“救灾资金预算不足时，应急管理局应根据救灾工作需要，报经同级政府同意后，由区级财政及时补充安排资金。”
	一．已于2.3中修改为：区财政局负责安排区级各项自然灾害救助资金预算;及时拨付中央、省级、市级和区级救灾资金，并对救灾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参与全区减灾救灾工作政策、规划的制定。

二、已于5.1.3/5.2.3（4）中修改为：区应急管理局、区财政局结合灾情实际及时向市应急管理局、市财政局申请救灾应急补助资金；

三、已于7.1中修改为：救灾资金预算不足时，区应急管理局应根据救灾工作需要，报经区政府同意后，由区级财政局及时补充安排资金。

	
	西安市鄠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区城管局不承担“负责指导做好城市道路、桥梁、排水管网市政公用设施运行管理、维护因灾损失评估统计，协调区域内城市防汛工作”;“城市建筑垃圾”收集、运输、处理不在城管局，此部分工作职责应在建设局。
	负责组织指导灾后垃圾中转站、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以及公厕等设施的恢复建设；负责协调防汛期间户外广告牌、行道树、公园绿地、小型游园等城市家具的防汛安全工作；参与城市地质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工作。

	
	西安市鄠邑区交通运输局
	
	

	
	西安市鄠邑区水务局
	经我局研究，现将我局相关内容修改如下:指导灾区防洪工程抢险、水利T程修复、水利行业供水;负责提供汛情、旱情监测预警信息，为全区防汛抗旱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做好因灾造成水利设施损失的评估工作;参与减灾救灾工作政策、规划的制定，提供防洪抗旱、水土流失、水利工程等防灾减灾对策与建议;监督管理全区水利工程安全工作;承办水资源的统一规划、管理和有关科普宣传工作;参与灾情会商和评估。
	已于2.3中修改为区水务局：指导灾区防洪工程抢险、水利工程修复、水利行业供水;负责提供汛情、旱情监测预警信息，为全区防汛抗旱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做好因灾造成水利设施损失的评估工作;参与减灾救灾工作政策、规划的制定，提供防洪抗旱、水土流失、水利工程等防灾减灾对策与建议;监督管理全区水利工程安全工作;承办水资源的统一规划、管理和有关科普宣传工作;参与灾情会商和评估。

	
	西安市鄠邑区农业农村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卫生健康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红十字会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应急管理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统计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执法局
	经我局组织相关科室认真讨论，对照《关于印发<西安市鄂邑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执法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鄂办字[2019]57 号)和《鄂邑区森林火灾应急预案》(鄂政发[2021]29 号)文件内容，建议将区秦岭保护局职责修改为:参与灾情会商和评估;指导开展全区森林和草原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等工作，组织指导国有林场开展防火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查等工作，承担森林和草原火灾应急教授的技术支撑工作;组织指导植树造林、国土绿化，负责重大林业生物灾害的监测防治;参与全区减灾救灾工作政策、规划的制定。
	已于2.3中修改为参与灾情会商和评估;指导开展全区森林和草原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等工作，组织指导国有林场开展防火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查等工作，承担森林和草原火灾应急教授的技术支撑工作;组织指导植树造林、国土绿化，负责重大林业生物灾害的监测防治;参与全区减灾救灾工作政策、规划的制定。

	
	西安市鄠邑区气象局
	无意见
	

	
	西安市公安局鄠邑分局
	无意见
	

	
	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鄠邑分局
	《西安市鄂邑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初稿)》第7页，原文;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鄂邑分局:负责指导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评价和治理工作，组织协调地质灾害应急处理工作;指导灾区政府做好...资源规划鄂邑分局职责为组织开展突发地质灾害灾险情应急查，提供技术支撑。

建议:删除“组织协调地质灾害应急处理工作”，改为“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鄂邑分局:负责指导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评价和治理工作;指导灾区政府做好.”...
	已于2.3中修改为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鄠邑分局：负责指导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评价和治理工作；指导灾区政府做好灾后恢复重建的供地工作；做好因灾造成土地资源和矿山资源的损失评估；组织编制和实施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与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参与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技术支撑工作；参与全区减灾救灾工作政策、规划的制定，参与灾情会商和评估。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鄠邑分局
	无意见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西安市鄠邑区供电分公司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电信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城改办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消防救援大队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慈善协会
	无意见
	

	
	鄠邑区火车站
	户县火车站按运输性质服于货运车站，所以没在能力运送抢险救灾人员以及伤病员。特此说明
	已于2.3中修改为；鄠邑区火车站：负责组织协调运送救灾物资、设备，修复因灾损毁铁路，保障铁路交通运输畅通；做好因灾造成铁路设施损失的评估工作。


